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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政字〔2008〕14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 

教学科研资源有偿服务管理办法 
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教学科研资源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

管理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实现资源的保值、增值、增收，创

造较好的教学科研资源使用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下，学院支

持、鼓励各教学科研设备使用管理单位挖掘资源潜力，寻找、

引进、创建开源增收渠道，积极开展有偿服务活动。 

第三条  开展教学科研资源有偿服务活动，必须遵守国家

法律、法规和我院的有关规定。 

第四条  开展教学科研资源有偿服务活动，必须坚持确保

公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服务承办单位需向被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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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单位或个人说明收费标准、仪器设备性能和资源条件，金额

较大或较复杂的服务项目应当签定服务合同。 

第二章  有偿服务的范围 

第五条  有偿服务的教学科研资源是指：我院教学、教辅

等管理使用单位占有、使用的各类教学、科研设备和场所，包

括：⑴仪器仪表；⑵机电设备；⑶电子设备；⑷印刷设备；⑸

文体设备；⑹标本模型；⑺文物及陈列品；⑻工具、量具和器

皿；⑼被服装具；⑽实验室环境条件；⑾教室（包括多媒体教

室和普通教室）；⑿体育场馆；⒀报告厅、演播厅。 

第六条  在学院规定的教学时间以外，可利用教学科研资

源从事以下有偿服务活动： 

1．教学、会议、学术报告。 

2．实验、训练、实习。 

3．测试、测量、分析化验。 

4．多媒体课件制作、软件开发。 

5．摄像、录音、编辑等音像视听资料的制作。 

6．参观、游览、观摩。 

7．上网、查询、数据处理。 

8．文艺、体育、健身等娱乐、比赛活动。 

9．仪器设备的校正、安装、技术鉴定、维护维修等。 

10．其它可以给使用人带来便利、权益和经济效益的活动。 

第七条  有偿服务面向学院内部和学院外部。 

第八条  有偿服务的形式包括提供设备、耗材、人员服务。 

第三章  有偿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方式 

第九条  教学科研资源有偿使用收费标准，有法律法规和

市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收费标准的按照规定收费；没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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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收费标准但是有行业收费标准的，参照行业收费标准综合折

算收费标准。 

第十条  无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计算依据是：设备运行成

本＋适当利润。 

1．设备运行成本包括：设备折旧费、耗材费（包括主机

和配套设备所用的水、电、试剂和其它耗材）、人工费用和其

它为保证设备运行必须费用。运行成本应当包括为保证设备正

常运行而必须做准备和使用后回复初始状态所产生的费用。 

2．利润的大小应根据所使用设备的稀有程度、使用频率

和市场情况确定。通用设备利润率应当控制在 10%-30％，对

于在本市稀缺的设备利润率应当控制在 30%-80％，对于在相

邻地市特别稀缺的设备利润率应当控制在 80％以上。 

第十一条  通用设备和本市稀缺设备的收费标准由学院

统一制定，相邻地市特别稀缺设备的收费标准由使用管理部门

核算成本、提出收费建议标准后由资产管理部门、财务处和监

察审计处审核后报学院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常用通用设备的收费标准如下： 

1．计算机（机房）、电子阅览室：上机、上网费：1元/

人·小时。 

2．语言实验室：数字语言实验室 1 元/人·小时。 

3．磁带复制：1元/60 分钟盒带，其它规格参照此标准执

行。 

4．摄像、摄像材料编辑：200 元/小时，录像带费用另计。 

5．钢琴、电钢琴上琴：普通立式钢琴 1元/人·小时，高

档立式钢琴、电钢琴 2 元/人·小时；三角钢琴 20 元/人·小

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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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仪器设备的检测、校正、安装、技术鉴定等：按仪器

设备原值的 1‰-10‰收费，最低收费每次 200 元。 

7．对设备无磨损、无材料消耗的参观、观摩、观测、见

习等的活动：2 元/人·4小时（不足 4 小时按照 4小时计算）。 

8．对外加工、制作及设备的维护维修：按本办法第十一

条的规定综合计算收费。 

9．教学场所：根据所用场所大小、所用设备的多少和使

用时间确定收费标准，使用时间的计算包括准备时间和使用后

恢复现场所用时间。 

①排练厅、体操房、健身房、报告厅、演播厅等场所：根

据所用设备数量按 500-3000 元/天计算收费。 

②田径场：按 3000 元/天计算收费（不含场地、人员）。

不足半天的按半天计算，超过半天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。 

③体育馆：按 1000 元/天计算收费（不含灯光）。不足半

天的按半天计算，超过半天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。 

④教室、会议室租用等：收费标准按 0.65-0.85 元/平方

米·天。 

10．其它设备：使用时间在三年以内的，每日按照原值的

2‰收费；使用时间超过三年的，每日按照原值的 1‰收费。 

第十三条  大型分析化验、检测仪器设备的收费标准见资

产管理办法。 

第十四条  经批准对外出租的设备每天收取 1‰的折旧

费；依此计算收费额不足 100 元的最低收费标准为 100 元。 

第十五条  对外开放实验室的收费标准按照所使用的仪

器设备和所消耗的各种资源情况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标准综合

计算收费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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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仪器设备在有偿使用中非因我院原因损坏的

按照实际损坏情况，由责任方承担必要的维修费和误工费。 

第十七条  收费方式： 

1．在实现“一卡通”的部门，使用“一卡通”收费。 

2．对不能实现上述收费方式的，由使用管理部门向交费

人出具交费通知，由交费人到财务处直接交费。 

任何单位不得坐收坐支，任何经办人不得自行直接收费。 

第四章  收益分配 

第十八条  所有有偿服务项目的收入，均由学院财务处统

一收取，按收益分配提成比例划拨。  

第十九条  服务承办单位收入提成，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

劳务费、管理费、改善教学条件及仪器设备维护等。其中用于

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和管理费总计不超过服务承办单位提取部

分金额的 50％。 

第二十条  计算机（机房）、电子阅览室、语言实验室、

钢琴教室等上机、上琴、听力、磁带复制费：服务单位可提取

40%，用于单位管理费、管理人员的劳务费及简单维修维护费；

上交学院 60%。学院承担网络信息费和电费等成本费用外，其

余转入设备维修帐户，学院统一使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 按照项目进行的有偿服务项目，待项目完成

后进行资金结算；常年开展的有偿服务活动，每半年结算一次，

结算时间为每年的 1 月和 7月。服务承办单位凭主管部门和资

产管理部门核发的《项目经费结算单》和《开展有偿服务项目

申报单》报学院领导审批后，到财务处按提成比例进行划拨。 

第五章  项目审报程序 

第二十二条  各单位开展有偿服务项目，采取先审批后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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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。承办单位向资产管理部门提交有偿服务项目申报单，

由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处、监察审计处等部门审核签署意见

后，报学院领导审批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有偿服务活动在学院资产管理部门领导下

开展工作，并负责有偿服务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学院资产管

理部门的具体工作是： 

1．审查、批准有偿服务项目。 

2．有偿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。 

3．收益分配的结算审批。 

4．会同监察审计部门对违规、违纪行为进行检查并提出

相应处理意见。 

第二十四条  对特殊项目和较大免费项目，由院长审批。 

第六章  违规、违纪检查与处理 

第二十五条  有偿服务项目活动的开展，一律按规定程序

立项、审批、结算。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有偿服务的，除收缴全

部收入外，将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行政和经济责任。 

第二十六条  任何单位违反规定坐收坐支或经办工作人

员自行直接收取现金的，除追缴全部收入外，学院将对有关负

责人进行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除将全部收入上缴学院财务

外，按所收费用的 1-5 倍对违规、违纪单位和单位负责人、责

任人进行经济处罚。 

直接收取现金又帐目不明确的，将根据学院有关财务管理

规定，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。 

第二十七条  应属于有偿服务而未经学院批准擅自减免

或降低收费标准的，所少收部分由设备的使用部门负责向学院

足额补缴；属于工作人员个人行为的，由所属单位负责向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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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予以足额追回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学院给以经济和行政处分。 

第二十八条  每年由资产管理部门会同监察（审计）处、

财务处对有偿服务经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、审计。 

第二十九条  在服务活动中，造成设施、设备损坏，按学

院《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中的规定处

理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三十条  开展有偿服务的单位，应加强管理，保质保量

按时完成项目任务，给学院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的，

将予以严肃处理。  

第三十一条  对外有偿服务项目，由财务处单独立帐。 

第三十二条  本规定与学院原有规定不符的，以本规定为

准。 

第三十三条  本规定由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     

 

 

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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